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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监护--管理与技术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杨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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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1、
 职业病防治法对职业健康监护有哪些具
体要求？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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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监护定义

 是以预防为目的，根据劳动者的职业接触史，通过定期或
不定期的医学健康检查和健康相关资料的收集，连续性地
监测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分析劳动者健康变化与所接触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系，并及时地将健康检查和资料分析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系，并及时地将健康检查和资料分析
结果报告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本人，以便及时采取干预措
施，保护劳动者健康。

 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管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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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法 第三十六条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
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
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
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
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
害的劳动者，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未进行离岗
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职业健康检查应当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
卫生机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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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
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当包括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
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和职业病诊疗等有关
个人健康资料。

 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有权索取本人职业健康监护
档案复印件，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无偿提供，并在所
提供的复印件上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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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2
 2015年5月1日执行的《职业健康检查管
理办法》与原2002年卫生部《职业健康理办法》与原2002年卫生部《职业健康
检查管理办法》比较有哪些主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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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2015年5月1日执行，卫生卫计委发布。

 替代原2002年卫生部《职业健康监护管
理办法》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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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2015

 全文共六章，28条。

 第一章 总则，第1-3条

 第二章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第5～8条 第二章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第5 8条

 第三章 职业健康检查，第9～18条

 第四章 监督管理，第19-20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22-27条

 第六章 附则 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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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与原《管理办法》比较，明确了职业健康定义，
增加健康检查机构配置原则及能力建设要求。

 职业健康检查是指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

主要特点

定、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的

的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健康检查。

 强调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提供者，体现卫生计

生部门职能生部门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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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是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管理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应当经省级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批准。

 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批准的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名单、地址、检查类别和项目等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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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具备的条件及批准

 承担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以下简称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具备一定条件，符合

相应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由省级卫生计生行相应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由省级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颁发《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资质批准证书

》，并注明相应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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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条件:

1. 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
许可证》；

2. 有相应的健康检查、候检场所和检验室，建
筑总面积不少于400m2，每个独立的检查室使
用面积不少于6m2；

3. 具有与批准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
相适应的执业医师、护士等医疗卫生技术人相适应的执业医师、护士等医疗卫生技术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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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少具有1名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
；

5. 具有与批准开展的职业健康检查类别和项目
相适应的仪器、设备；
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应当要具有相应的
职业健康检查仪器、设备、专用车辆等条件
；

6. 建立职业健康检查质量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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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建立主检医师制度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指定主检医师。

 主检医师应当具备的条件：

1. 具有执业医师证书；1. 具有执业医师证书；

2.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执业
注册；

3. 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

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相关工作三年以上 熟悉4. 从事职业健康检查相关工作三年以上，熟悉
职业卫生和职业病诊断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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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检医师的职责：

1. 负责确定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和周期；

2. 对职业健康检查过程进行质量控制；2. 对职业健康检查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3. 审核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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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规定职业健康检查类别

 按照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职业健康
检查分为以下六类：
 接触粉尘类
接触化学因素类 接触化学因素类

 接触物理因素类
 接触生物因素类
 接触放射因素类
 其他类（特殊作业等）。

 每类包含不同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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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职业健康检查需要企业委托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应当与用人

单位签订委托协议书 由用人单位统一组织劳动单位签订委托协议书，由用人单位统一组织劳动

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劳动者也可以持单位介绍信要求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查。



2015/12/30

18

对劳动者个人要求职业健康检查的处理
 持所在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和职业史证明材料。

 不出具或无人出具职业史证明材料 可填写体 不出具或无人出具职业史证明材料，可填写体

检表而非职业健康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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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依据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依据相关技术规范，结合

用人单位提交的资料，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检查的

项目和周期。

 由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告知检查项目和周期，用人

单位做确定。

 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以下职业健康检查所需的

相关资料，并承担检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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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3  
 那些职业危害因素需要做职业健康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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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开展职业健康监护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界定原则

 职业病危害因素是指在职业活动中产生和（或）
存在的、可能对职业人群健康、安全和作业能力
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或条件，包括化学、物理、
生物等因素生物等因素。

 本标准将在岗期间定期职业健康检查分为强制性
和推荐性两种，除了在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应和推荐性两种，除了在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应
的项目标明为推荐性健康检查外，其余均为强制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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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强制性职业健康监护

 国家颁布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中的危害因素，符合以下条件者
应实行强制性职业健康监护(2015年11月，国卫疾控发〔2015〕92号

六大类/开放性条款/与体检类别一致）

 该危害因素有确定的慢性毒性作用，并能引起慢性职业病或慢性健康
损害；或有确定的致癌性，在暴露人群中所引起的职业性癌症有一定
的发病率；

 该因素对人的慢性毒性作用和健康损害或致癌作用尚不能肯定，但有
动物实验或流行病学调查的证据，有可靠的技术方法，通过系统地健
康监护可以提供进一步明确的证据；

有 定数量的暴露人群 有一定数量的暴露人群。

 国家颁布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中的危害因素，只有急性毒性作
用和对人体只有急性健康损害，但有确定的职业禁忌证，上岗前执行
强制性健康监护，在岗期间执行推荐性健康监护。

 有特殊健康要求的特殊作业人群应实行强制性健康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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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标准未包括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如需开展健康监
护，需通过专家评估后确定，评估内容包括：

 这种物质在国内正在使用或准备使用，且有一定量的
暴露人群；

 有文献资料，主要是毒理学研究资料，确定其是否符
合国家规定的有害化学物质的分类标准及其对健康损合国家规定的有害化学物质的分类标准及其对健康损
害的特点和类型；

 查阅流行病学资料及临床资料，有证据表明其存在损
害劳动者健康的可能性或有理由怀疑在预期的使用情
况下会损害劳动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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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种物质可能引起的健康损害，是否有开展健康监
护的正确、有效、可信的方法，需要确定其敏感性、
特异性和阳性预计值；

健康监护能够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产生有利的结果 健康监护能够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产生有利的结果。
对个体可早期发现健康损害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或治疗
措施；对群体健康状况的评价可以预测危害程度和发
展趋势，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健康检查的方法是劳动者可以接受的，检查结果有明
确的解释；

 符合医学伦理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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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业健康检查项目

 1、GBZ188中列出的必检项目

 2、多种有害因素不重复检查项目的叠加

3 专家评判的有害因素项参照诊断总则 3、专家评判的有害因素项参照诊断总则
职业病检查项目与企业沟通后加入。

 4、选检项目考虑危害强度/健康影响/目
标疾病/企业承受力/劳动者意愿等标疾病/企业承受力/劳动者意愿等

 5、保健体检项目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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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4  
 职业健康监护人群怎样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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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监护人群的界定原则
(GBZ188-4.5)

 根据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认定为需要开展
强制性健康监护的人群，都应接受职业健康监
护。

 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属于推荐性健康监护的
，在岗期间的定期健康检查由用人单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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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时虽不直接接触需要开展职业健康监护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但在工作环境中间接接触且职业病危害因素，但在工作环境中间接接触且
接触程度与直接接触人员相同或近乎相同的，
需和直接接触人员同样接受健康监护。

 根据工作场所有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以及个体
累计暴露的时间长度和工种，确定需要开展职累计暴露的时间长度和工种，确定需要开展职
业健康监护的人群(GBZ/T229)。（个体化）

 离岗后职业健康检查的时间，主要根据有害因
素致病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劳动者从事该
作业的时间长短、工作场所有害因素的浓度等作业的时间长短、工作场所有害因素的浓度等
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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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5  
 外出职业健康体检主要有哪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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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可以在执业登记机关管辖

区域内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

 外出职业健康检查进行医学影像学检查和实 外出职业健康检查进行医学影像学检查和实

验室检测，必须保证检查质量并满足放射防

护和生物安全的管理要求。

 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应当要具有相应的职

业健康检查仪器、设备、专用车辆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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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6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如何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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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健康检查结果告知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在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结

束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包括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和用人单

位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书面告知用人单位

。

 用人单位应当将劳动者个人健康检查结果及职

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等情况书面告知劳动者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等情况书面告知劳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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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报告

 对每个受检对象的体检表，应由主检医师审阅
后填写体检结论并签名。

 体检发现有疑似职业病、职业禁忌证、需要复
查者和有其他疾病的劳动者要出具体检结论报
告，包括受检者姓名、性别、接触有害因素名
称、检查异常所见、本次体检结论和建议等。

 个体体检结论报告应一式两份，一份给劳动者 个体体检结论报告应 式两份， 份给劳动者
或受检者指定的人员，一份给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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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7
 职业健康检查档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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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职业健康检查档案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建立职业健康检查档案

，保存时间应当自劳动者最后一次职业健康检

查结束之日起不少于15年。

 不同于由用人单位管理的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

档案。（需要永久保存）



2015/12/30

36

 问题8
 2014年10月执行的GBZ188在2007版基
础上主要做了那些修改？础上主要做了那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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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主要内容
 1. 删除原总则中责任与义务一节（企业/劳动者/体检

机构/监督机构，与法修订结合）；

 2. 将离岗后医学随访改为离岗后健康检查(符合法律
）。

 增加了焦炉逸散物、铬及其无机化合物离岗后的健康检查检
查（新职业病目录修订“焦炉工人肺癌”修改为“焦炉逸散
物所致肺癌”，将“铬酸盐制造业工人肺癌”修改为“六价
铬化合物所致肺癌”。 ）

 删除了三硝基甲苯离岗后的健康检查（10年随访，老年性白
内障区别难度大 作业工龄15年以上者随访10年 作业工龄内障区别难度大。作业工龄15年以上者随访10年，作业工龄
15年以下者随访6年，随访周期为每2年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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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岗后健康检查（9种）

 锰及其无机化合物、铍及其无机化合物
、镉及其无机化合物、铬及其无机化合
物、砷、联苯胺、氯甲醚、焦炉逸散物物、砷、联苯胺、氯甲醚、焦炉逸散物
、无机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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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监护的种类

 职业健康检查

 上岗前职业检查(强制性）

 在岗期间职业检查 在岗期间职业检查

 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离岗后健康检查

 应急健康检查 应急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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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职业健康
检查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与离岗时。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
家安全生产管理总局令第49号）第三条规定，
职业健康监护是指劳动者上岗前、在岗期间、
离岗时、应急的职业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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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取消了原标准中有关化学物乙肝病毒血
清标志物的各项检查，原则上修改为：有慢
性肝脏毒性的化学物质，上岗前实验室检查
项目中必检肝功能 选检肝脾B超 在岗期间项目中必检肝功能，选检肝脾B超；在岗期间
实验室检查项目中每半年检查肝功能1次，健
康体检每年1次
 （保护个人隐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2010年 （保护个人隐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2010年

2月10日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

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
 慢性肝脏毒物：砷、磷及其无机化合物、四氯化碳、三硝基甲苯、

氯乙烯、氯丁二烯、二甲基甲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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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进一步严格职业禁忌证的范围，特
别是只有急性中毒的化学物的职业禁忌
证删除，约50种存在职业禁忌；证删除，约50种存在职业禁忌；

 职业健康监护主要针对慢性危害，单纯急性
毒物监护意义不大。

 四乙基铅：删除严重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性疾
病病；

 汞及其无机化合物：删除慢性口腔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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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禁忌使用注意事项

 4.2.4    在应用健康监护资料评价劳动者对某一特定作
业或某类型工作是否适合时，应首先建议改善作业环
境条件和加强个体防护，在此前提下才能评价劳动者
是否适合该工作。同时劳动者健康状况和工作环境都是否适合该工作。同时劳动者健康状况和工作环境都
在随时发生变化，所以判定是否适合不应只是一次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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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5.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为推荐性的物质，健康检
查周期由2年改为3年；（氰化物/有机氟。。。）

 6. 增加接触焦炉逸散物和有机粉尘作业人员的健康
监护；监护；

 7. 删除原附录C、原附录D，增加附录C（规范性附录
）粉尘作业人员胸部数字X射线摄影（DR摄片）技术
要求；

 8. 增加附录E（资料性附录）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附 资 附 价 告
编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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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9. 某些职业病危害因素，根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
业分级规定了不同的健康监护周期。工作场所职业病
危害作业分级应根据有关标准，由负责作业场所的职
业卫生监督机构做出。（作业分级按GBZ229-2010）业卫生监督机构做出。（作业分级按GBZ229 2010）
 毒物需要根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确定检查周期：

汞及其无机化合物、砷、氯乙烯、丙烯酰胺

 粉尘

 噪声

高温 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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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血压标准采用国际通用分级（ 强调未
控制）

 11 与新修订诊断标准对接(苯/尘肺病/三 11.与新修订诊断标准对接(苯/尘肺病/三
氯乙烯…)

 12.精准职业禁忌范围,更强调有害因素接
触与禁忌疾病因果关系(正己烷/丙烯酰胺禁 ( / 烯
与多发性周围神经病。修订前为糖尿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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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及苯系物目标疾病

 职业禁忌证（删除血色素/红细胞，WBC4~4.5
要求）

 (1)血常规检出有如下异常者：
 a 白细胞计数低于4×109/L或中性粒细胞低于 a.白细胞计数低于4×10 /L或中性粒细胞低于

2×109/L
 b.血小板计数低于8×1010/L
 (2)造血系统疾病 （区别血液系统疾病， 原标
准单列脾功能亢进）

 职业病
 a.职业性慢性苯中毒（见GBZ68）
 b.职业性苯所致白血病（见GBZ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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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作业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删除II期以上高血压及

器质性心脏病）

 职业禁忌证：

 (1) 各种原因引起永久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
失（500Hz、1000Hz和2000Hz中任一频率
的纯音气导听阈＞25dBHL）

 (2) 高频段3000Hz、4000Hz、6000H双耳平 (2) 高频段3000Hz、4000Hz、6000H双耳平
均听阈≥40 dBHL

 (3) 任一耳传导性耳聋，平均语频听力损失
≥41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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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周期

 (1)作业场所噪声声级≥85dB Leq(A/8h)
，1年1次

 (2)作业场所噪声声级≥80dB Leq(A/8h) (2)作业场所噪声声级≥80dB Leq(A/8h)
，<85dB Leq(A/8h)，2年1次

 GBZ229 噪声部分要求

 注：听力测试应在受试者脱离噪声环境48小时
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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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噪声=人接触水平？？？

 场所的噪声不能等同于劳动者实际接触
的噪声水平，按照场所噪声定体检显然
不合理。不合理。

 噪声聋诊断是基于劳动者8小时等效连续
A声级85分贝的个人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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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禁忌证：

 a.除噪声外各种原因引起的永久性感音神经性听
力损失（500Hz、1000Hz和2000Hz中任一频率的力损失（ 、 和 中任 频率的
纯音气导听阈＞25dBHL）

 b.任一耳传导性耳聋，平均语频听力损失≥41 dB
 c.噪声敏感者（上岗前职业健康体检纯音听力检
查各频率听力损失均≤25dBHL 但噪声作业1年查各频率听力损失均≤25dBHL，但噪声作业1年
之内，高频段3000Hz、4000Hz、6000Hz中任一
耳，任一频率听阈≥65dB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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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标准修订（2015年3月执行）

 取消观察对象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大于40dB
纳入4000HZ高频计算 纳入4000HZ高频计算

 听阈加权值

 新旧标准诊断差异

诊断人数差异 诊断人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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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损失的计算（新旧对比）

3
语频 20001000500 HzHzHz HLHLHL 

平均听阈单耳

 （新）听阈加权值（dB）= 

1.0*HL9.0*
3

HLHLHL
Hz4000

Hz2000Hz1000Hz500


 z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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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音听阈计算点采样？



2015/12/30

55

粉尘作业职业健康体检

 1.上岗前健康体检

 2.在岗期间健康体检

3 离岗时健康体检 3.离岗时健康体检

 4.离岗后(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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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职业危害监护分类

 1.游离二氧化硅粉尘(结晶型二氧化硅粉尘)俗称：矽尘
(游离二氧化硅含量超过10%的无机性粉尘)

 2.煤尘(包括煤矽尘)
 3.石棉粉尘
 4.其他致尘肺病的无机粉尘,包括：炭黑粉尘、石墨粉

尘、滑石粉尘、云母粉尘、水泥粉尘、铸造粉尘、陶
瓷粉尘、铝尘(铝、铝矾土、氧化铝)、电焊烟尘等粉尘。

 5.棉尘(包括亚麻、软大麻、黄麻粉尘) 
 6.有机粉尘,如动物性粉尘（动物蛋白、皮毛、排泄物有机粉 ,如动物性粉 动物蛋 皮 物

）、植物性粉尘（燕麦、谷物、木材、纸浆、咖啡、
烟草粉尘等）、生物因素如霉菌属类、霉菌孢子、嗜
热放线杆菌、枯草杆菌等形成的气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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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作业有关的职业病（在／离岗）

 1．矽肺（见GBZ70）

 2．a.煤工尘肺（见GBZ70）

b.煤矿井下工人滑囊炎（见GBZ82）

 ３ a 石棉肺（见GBZ70） ３．a.石棉肺（见GBZ70）

b.石棉所致肺癌、间皮瘤（见GBZ94）

 ４．其他无机尘肺 ：炭黑尘肺、石墨尘肺、滑石尘
肺、云母尘肺、水泥尘肺、铸工尘肺、陶工尘肺、铝
尘肺、电焊工尘肺（见GBZ 70）

 ５．棉尘病（见GBZ56）

 6.有机粉尘 a. 职业性哮喘（见GBZ 57）;b. 职业性
急性变应性肺泡炎（见GBZ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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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二氧化硅粉尘(结晶型二氧化硅粉尘)

 检查内容

 (1) 症状询问 重点询问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疾病史
、吸烟史及咳嗽、咳痰、喘息、胸痛、呼吸困难、气
短等症状

 (2) 体格检查 内科常规检查，重点检查呼吸系统、心
血管系统

 (3)实验室和其他检查

 必检项目 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血清ALT、后前
位X射线高千伏胸片或数字化摄影胸片（DR胸片）、
肺功能



2015/12/30

59

无机粉尘在岗期间职检

 检查内容

 (1) 症状询问 重点询问咳嗽、咳痰、胸痛、呼吸困难
，也可有喘息、咯血等症状

(2) 体格检查 内科常规检查 重点检查呼吸系统和心 (2) 体格检查 内科常规检查，重点检查呼吸系统和心
血管系统

 (3)实验室和其他检查

 a. 必检项目 后前位X射线高千伏胸片或数字化摄影胸
片（DR胸片）、心电图、肺功能片（DR胸片）、心电图、肺功能

 b. 选检项目 血常规、尿常规、血清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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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尘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检查内容

 (1) 症状询问 重点询问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
疾病史、吸烟史及咳嗽、咳痰、胸闷、气短、
发热等症状

 (2) 体格检查 内科常规检查，重点检查呼吸系
统

 (3) 实验室和其他检查 (3) 实验室和其他检查

 必检项目 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血清
ALT、胸部X射线摄片、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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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机粉尘在岗职业健康检查

 检查内容

 (1) 症状询问 重点询问有无反复抗原接触史，发热、
无力、咳嗽、胸闷、气短、进行性呼吸困难，体重下
降等症状降等症状

 (2) 体格检查 重点是呼吸系统（注意肺病湿性罗音的
部位和持续性）、心血管系统

 (3) 实验室和其他检查

 a 必检项目 心电图 肺功能 胸部X射线摄片 a. 必检项目 心电图、肺功能、胸部X射线摄片

 b. 选检项目 肺弥散功能、血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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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周期（二氧化硅粉尘）

 健康检查周期

 (1)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级，2年1次；生产性(1)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级，2年1次；生产性
粉尘作业分级II级及以上，1年1次；

 (2) X射线胸片表现为观察对象者健康检查每年
1次，连续观察5年，若5年内不能确诊为矽肺
患者 按（1）执行；患者，按（1）执行；

 (3) 矽肺患者原则每年检查1次，或根据病情随
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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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周期（煤尘）

 健康检查周期

 (1)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级，3年1次；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I级及以上 2年1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I级及以上，2年1
次；

 (2) X射线胸片表现为观察对象者健康检
查每年1次，连续观察5年，若5年内不能每年 次 续 察 年 年内
确诊为煤工尘肺患者，按（1）执行；

 (3) 煤工尘肺患者每1-2年检查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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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周期（石棉）

 健康检查周期

 (1)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级，2年1次；生产
性粉尘作业分级II级及以上 1年1次；性粉尘作业分级II级及以上，1年1次；

 (2)  X射线胸片表现为观察对象者健康检查
每年1次，连续观察5年，若5年内不能确诊
为石棉肺患者，按（1）执行；棉 按 执

 (3) 石棉肺患者每年检查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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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检查周期（其它无机粉尘）

 健康检查周期

 (1)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级，4年1次；生
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I级及以上 2～3年1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I级及以上，2～3年1
次；

 (2)X射线胸片表现为观察对象者健康检
查每年1次，连续观察5年，若5年内不能每年 次 续 察 年 年内
确诊为尘肺患者，按（1）执行；

 (3)尘肺患者每1～2年进行1次医学检查
。



2015/12/30

66

健康检查周期（棉尘）

 健康检查周期

 (1) 劳动者在开始工作的第6～12个月之间应进
行1次健康检查；

 (2)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级，4～5年1次；生
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I级及以上，2～3年1次；

 (3) 棉尘病观察对象医学观察时间为半年，观
察期满仍不能诊断为棉尘病者 按（2）执行察期满仍不能诊断为棉尘病者，按（2）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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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机粉尘

 健康检查周期

 (1) 劳动者在开始工作的第6～12个月之
间应进行1次健康检查；间应进行1次健康检查；

 (2)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级，4～5年1次
；生产性粉尘作业分级II级及以上，2～
3年1次；年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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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体检周期

I级（年） II级及以上（年）

矽尘 2 1

煤尘 3 2

其他无机粉尘 4 2~3

棉尘及有机粉尘 4~5 2~3 劳动者在开始工
作的第6～12个月
之间应进行1次健
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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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作业危害分级

 GBZ/T 229.1-2010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作业分级 第1部分：生产性粉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于2010年3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于2010年3月10日
发布，自2010年10月1日起实施。

 4.1.1规定：须连续3次监测，每次间隔1
个月以上。个月



2015/12/30

70

粉尘分级基础

 分级应在综合评估生产性粉尘的健康危害、
劳动者接触程度等的基础上进行。

 劳动者接触粉尘的程度应根据工作场所空气 劳动者接触粉尘的程度应根据工作场所空气
中粉尘的浓度、劳动者接触粉尘的作业时间
和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综合判定。

 生产工艺及原料无改变，连续3次监测（每产 改 续 次 每
次间隔1个月以上），测定粉尘浓度未超过
职业接触限值且无尘肺病人报告的作业可以
直接确定为相对无害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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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级别

 生产性粉尘作业按危害程度分为四级

 相对无害作业（0级）

 轻度危害作业（Ⅰ级） 轻度危害作业（Ⅰ级）

 中度危害作业（Ⅱ级）

 高度危害作业（Ⅲ级）。

 应根据分级结果对生产性粉尘作业采取应根据分级结果对 产性粉 作 采取
适当的控制措施。一旦作业方式或防护
效果发生变化，应重新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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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级（相对无害作业）：在目前的作业
条件下，对劳动者健康不会产生明显影
响 应继续保持目前的作业方式和防护响，应继续保持目前的作业方式和防护
措施。

 Ⅰ级（轻度危害作业）：在目前的作业
条件下，可能对劳动者的健康存在不良
影响。应改善工作环境，降低劳动者实
际粉尘接触水平，并设置粉尘危害及防
护标识，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采取职业健康监护 定期作业场所监测采取职业健康监护、定期作业场所监测
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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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级（中度危害作业）：在目前的作业条件
下，很可能引起劳动者的健康危害。应在采
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及时采取纠正和管理行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及时采取纠正和管理行
动，降低劳动者实际粉尘接触水平。

 Ⅲ级（重度危害作业）：在目前的作业条件
下，极有可能造成劳动者严重健康损害的作
业。应立即采取整改措施，作业点设置粉尘
危害和防护的明确标识，劳动者应使用个人
防护用品，使劳动者实际接触水平达到职业
卫生标准的要求 对劳动者及时进行健康体卫生标准的要求。对劳动者及时进行健康体
检。整改完成后，应重新对作业场所进行职
业卫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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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分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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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作业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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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粉尘离岗

 不做离岗后随访

 离岗时检查:哮喘\过敏性肺泡炎\棉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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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千伏胸部X射线摄片

 尘肺病诊断标准（GBZ70），要求用高千伏
胸部X射线摄片来作尘肺的诊断。使用其他胸
片诊断尘肺是不行的。

 原则上要求甲级片,合格动态胸片是关键

 DR可以作为体检筛查可以作为体检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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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附录C）
粉尘作业人员胸部数字X射线摄影
(DR摄片)技术要求(DR摄片)技术要求

 摄影体位：胸部后前立位。

 源像距（SID）1.80m。

 摄影电压：90-125kV,曝光时间：＜100ms。
 曝光应在充分吸气后摒气状态时进行。

 数字探测器：有效探测面积≥365×432mm (14×17in)
, 像素尺寸≤200μm；像素矩阵≥2048×2048。

 在摄影前，应根据尘肺胸片质量要求设定图像处理参数

图像处理应在生成 CO 格式的影像文件之前进行 图像处理应在生成DICOM格式的影像文件之前进行，
不允许对DICOM格式的影像文件进行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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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问题

 噪声作业高血压已取消

 高温作业/高处作业强调未控制

电工作业/压力容器作业2级以上未控制 电工作业/压力容器作业2级以上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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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临床分期标准
 1979年高血压临床分期标准，按临床表现将本病分为三期

 第一期血压达到确诊高血压水平，临床无心、脑、肾并发
症表现。

 第二期血压达到确诊高血压水平，并有下列各项中一项者 第二期血压达到确诊高血压水平，并有下列各项中 项者
：①体检、X线、心电图或超声检查见有左心室肥大；②
眼底检查见有眼底动脉普遍或局部变窄；③蛋白尿和（或
）血浆肌酐浓度轻度升高。

 第三期血压达到确诊高血压水平，并有下列各项中一项者
①脑血管意外或高血压脑病 ②左心衰竭 ③肾功能衰：①脑血管意外或高血压脑病；②左心衰竭；③肾功能衰

竭；④眼底出血或渗出，有或无视神经乳头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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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血压定义和分类

类别 收缩压（mm Hg） 舒张压
（mm 

）Hg）

正常血压
正常高值
高血压
1级高血压（轻度）

<120
120～139
≥140
140～159

<80
80～89
≥90
90～991级高血压（轻度）

2级高血压（中度）
3级高血压（重度）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140 159
160～179
≥180
≥140

90 99
100～109
≥1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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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禁忌证：
 (1) 未控制的高血压 (1) 未控制的高血压

 (2) 慢性肾炎

 (3) 未控制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4) 未控制的糖尿病

(5) 全身瘢痕面积≥20%以上（工伤标准的八级） (5) 全身瘢痕面积≥20%以上（工伤标准的八级）

 (6) 癫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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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作业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禁忌证：

(1)癫痫 (1)癫痫

 (2)晕厥(近一年内有晕厥发作史)
 (3)2级及以上高血压（未控制）

 (4)红绿色盲( ) 绿 盲

 (5)器质性心脏病或各种心律失常

 (6)四肢关节运动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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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作业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禁忌证：

(1)未控制的高血压 (1)未控制的高血压

 (2)恐高症

 (3)癫痫

 (4)晕厥、眩晕症( )晕厥 眩晕症

 (5)器质性心脏病或各种心律失常

 (6)四肢骨关节及运动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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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容器作业

 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禁忌证：

(1)红绿色盲 (1)红绿色盲

 (2)2级及以上高血压（未控制）

 (3)癫痫

 (4)晕厥、眩晕症( )晕厥 眩晕症

 (4)双耳语言频段平均听力损失＞25dB
 (5)器质性心脏病或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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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逸散物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禁忌证：慢性阻塞性肺病

 a.必检项目 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血清
ALT、胸部X射线摄片、肺功能；b选检项目 胸
部CT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1)职业病

 a 职业性焦炉逸散物所致肺癌（见GBZ94） a.职业性焦炉逸散物所致肺癌（见GBZ94）
 b.焦炉逸散物所致职业性皮肤病（见GBZ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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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乙烯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目标疾病 职业禁忌证（去除原慢性肾病）：

 (1)慢性肝病 (1)慢性肝病

 (2)过敏性皮肤病

 (3)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

 健康检查周期 (原标准2年一次）康检 ( 年 次

 a.上岗后前3个月，每周皮肤科常规检查1次；

 b.健康检查3年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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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及其无机化合物

 职业禁忌证：

 (1)中度贫血

 (2)卟啉病 (2)卟啉病

 (3)多发性周围神经病

 健康检查周期

 血铅400μg/L-600μg/L，或尿铅70μg/L-120μg/Lμg/ μg/ 或尿 μg/ μg/
，每3个月复查血铅或尿铅1次；

 血铅<400μg/L, 或尿铅<70μg/L， 每年体检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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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9
 职业健康检查个体结论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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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结论解读

 GBZ188个体结论意见
 （1）目前未见异常－ 本次职业健康检查各项检查指标均
在正常范围内。

（2）复查－ 检查时发现与目标疾病相关的单项或多项异 （2）复查－ 检查时发现与目标疾病相关的单项或多项异
常，需要复查确定者，应明确复查的内容和时间。(只是
过程，并非结论。过渡意见？？）

 （3）疑似职业病－ 检查发现疑似职业病或可能患有职业
病，需要提交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明确诊断者。

 （4）职业禁忌证－ 检查发现有职业禁忌的患者，需写明
具体疾病名称。

 （5）其他疾病或异常－除目标疾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或某
些检查指标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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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问题

 疑似职业禁忌提法不科学，建议避免

 职业禁忌排除可以恢复原工作

 出示”职业性复查” 不在188结论中,没有法律依据

 职业健康损害理解（非疑似职业病）

 客观损害达不到轻度损害（疑似）

 客观损害与职业危害接触密切相关

 如：噪声接触单纯引起高频听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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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10
 职业健康检查总结与职业健康监护评价
报告区别？报告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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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

 体检总结报告是健康体检机构给委托单位（用人
单位）的书面报告，是对本次体检的全面总结和
一般分析，内容应包括：受检单位、职业健康检
查种类 应检人数 受检人数 检查时间和地点查种类、应检人数、受检人数、检查时间和地点
，体检工作的实施情况，发现的疑似职业病、职
业禁忌证和其他疾病的人数和汇总名单、处理建
议等。个体体检结果可以一览表的形式列出花名
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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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

 职业健康监护评价报告是根据职业健康检查结
果和收集到的历年工作场所监测资料及职业健
康监护的相关资料，通过分析劳动者健康损害
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相关性，以及导致发生职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相关性，以及导致发生职
业健康损害的原因，预测健康损害和职业病的
发展趋势，对用人单位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状况
做出总体评价，并提出综合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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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目的及范围

 目的

 评价劳动者职业健康损害与工作场所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关联
及关联程度；

 识别新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高危人群；

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提供依据。 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提供依据。

 评价范围

 主要针对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后导致的健康损害进行分析
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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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

 根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特点，一般采用职业流行
病学调查法、经验法、风险评估法和统计学分析等
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

 可通过收集历年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可通过收集历年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结合职业病危害
防护设施、个人职业病防护水平等的现场调查结果。

 重点分析与评价劳动者职业健康损害与职业病危害
因素接触水平之间的关联性和相关程度，并提出干
预措施建议。预措施建议。



2015/12/30

97

委托方需提供的资料

 1. 委托单位基本情况

 2. 历年健康监护资料

3. 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3. 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4. 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分布

 5.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设置、运行情况

 6. 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及使用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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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